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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合有投资经验的客户

汇聚中华 -两年期人民币结构性投资产品（2012年第17期)

（到期95%本金保障）
风险声明及重要提示:理财非存款、产品有风险、投资须谨慎。

本文件资料不得视为本文件所述之投资产品的法律文件，亦不构成招揽任何人对本文件所述之投资产品
做出投资。若您计划购买相关理财产品，请您向我行索取相关法律文件，与产品相关的所有权利与义务
均以该等法律文件为准。

本理财计划是非保本浮动收益类产品，是高风险投资产品，不保证本金和收益，不同于传统存款，您的
本金可能会因市场变动而蒙受重大损失，您应充分认识投资风险，谨慎投资。本产品于到期的最差情况
是投资者就整个投资期将不会获得任何回报且会损失5%本金。

自2012年5月17日（含）起，您可要求提前赎回本结构性投资产品，但银行保留权利全权决定选择接受
或拒绝您的提前赎回请求。本结构性投资产品于提前赎回时并不提供95%人民币本金保障机制，您在该
等提前赎回时可能遭受投资本金损失，甚至是巨大本金损失。

如果人民币不是您的常用的货币，而您为了认购本结构性投资产品的目的将其他货币兑换成人民币，以
及/或者您需要将投资本金和回报（如有）兑换成您常用的货币，您的投资结果可能会因汇价波动的影
响而增加或减少。

挂钩三只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资源类股票

挂钩三只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资源类股票，分别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，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江

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，三只股票均于香港交易所上市。若市场表现及挂钩篮子中的股票价格走势符合

预期，您将可获得合同明确约定的收益。

每日观察，每季付息
每日观察挂钩股票表现，若最差股票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下限水平95%，该日即可累积年化8.00%的
回报。每三个月为一个观察期，每个观察期的累积回报（如有）将在该观察期结束后支付。

产品特色

每季度有机会自动赎回
每季度估值日（共八个）观察挂钩股票表现，若最差股票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触发水平（即
105%），则产品自动赎回，并支付100%本金及累积但尚未支付的回报（如有）。

到期部分本金保障
提供到期95%本金保障。最差情形下，您持有产品到期仍能获得95%投资本金。



人民币计价，期限两年，提供到期95%本金保障，挂钩三只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资源类股票。

每季度为一个观察期，各观察期的累积回报为［本金×16%×（该观察期内最差股票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下限水

平95%的交易日总数 / 该观察期内的交易日总数）÷8］。

若在季度估值日，最差股票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触发水平（105%），则产品于该季末自动赎回，并支付100%本

金；否则，到期日本金赎回额取决于最后估值日最差股票表现水平，最低为95%本金，最高为100%本金。

*累积回报上限：由银行于交易日在介乎12%（含）至20%（含）的范围内最终全权决定，于2012年1月9日预定为
16%。

产品运作示意图

申购信息

销售期： 2012年2月3日至2月14日中午12时正

投资币种： 人民币

最低认购金额： 100,000人民币

投资期限： 2年

自动赎回结算日

100%投资本金
投资本金×(最后估值日的

表现水平，最低为95%，最

高为100%)

到期日本金赎回额

产品风险水平: 3 (中度风险) - 提供到期95%本金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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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日

确定三只股票的最初价格

否是

每个季度观察日（共8个）观察最差股票表现水平是否达到触发水

平（105%）？

季度观察日

每个季度为一个观察期，观察期内每日观察最差股票表现水

平，如果等于或高于95%，则当天可累积年化8.00%的累积回

报，于观察期结束支付（如有）。

每日观察



下列例子纯属假设性，只用作说明本结构性投资产品如何运作，不应以此作为预示本结构性投资产
品的实际回报情况。

本文件中使用的市场信息等第三方来源的信息，来自于被认为是可信的，但并未经过独立证实的来
源。对于以下情景分析所包含或省略的任何资料、计划、陈述或保证（明示或暗示）之完整性或准
确性，银行并无作出任何性质之陈述或保证（明示或暗示），亦不承担任何类型的责任。

以下例子用作分析说明在不同市况下如何计算潜在回报金额。假设: 

情景分析

投资金额： 人民币1,000,000元

投资期限： 2年

触发水平: 105%

下限水平： 95%

累积回报上限: 16%*

情况1：较好情况1
在投资期内的所有预计交易日表现水平均等于或高于下限水平95%，在前7个估值日未发生自动赎回事件，
并且表现水平于最后估值日等于102%，未发生自动赎回事件，最后估值日表现水平大于100%，到期日赎回
100%投资本金。则：投资者于到期日将获得1,000,000人民币的投资本金及160,000人民币的总累积回报
（年化收益率为8.00%），各观察期的累积回报于该观察期末分别支付。

情况2：较好情况2
在投资期内的所有预计交易日表现水平均等于或高于下限水平95%，而且在第一个估值日表现水平高于触
发水平105%。则：投资者于持有产品3个月后将获得1,000,000人民币的投资本金及20,000人民币的累积回
报（年化收益率为8.00%）。

情况3：
在投资期内每一个观察期均有50%的预计交易日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下限水平95%，并且在第三个估值日表
现水平高于触发水平105%。则：投资者于持有产品9个月后将获得1,000,000人民币的投资本金及30,000人
民币的总累积回报（年化收益率为4.00%），各观察期的累积回报于该观察期末分别支付。

情况4：
在投资期内的每一个观察期均有25%的预计交易日表现水平等于或高于下限水平95%，未发生自动赎回事件。
最后估值期的表现水平为95.5%，高于95%但低于100%。则：投资者于到期日将获得955,000人民币的投资
本金及40,000人民币的总累积回报，各观察期的累积回报于该观察期末分别支付。整个投资期的亏损额：
1,000,000-（955,000 + 40,000）=5,000人民币。

情况5：最差情况
在投资期内的每一个观察期的预计交易日表现水平均低于下限水平95%，未发生自动赎回事件。最后估值
日的表现水平为70%，低于95%。则：投资者于到期日将获得950,000人民币的投资本金。整个投资期的亏
损额：1,000,000-950,000=50,000人民币。

产品风险水平: 3 (中度风险) - 提供到期95%本金保障

适合有投资经验客户

*累积回报上限：由银行于交易日在介乎12%（含）至20%（含）的范围内最终全权决定，于2012
年1月9日预定为16%。


